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彈   劾  案   文  
壹 、  被 付 彈 劾 人 姓 名 、 服 務 機 關 及 職 級 ：  

 

田 明 輝   台 東 縣 衛 生 局 簡 任 十 一 職 等 局 長 （ 八 十 八 年 九 月 二 十 三 日 任 現 職 迄 今 ）  

田 昌 坤   台 東 縣 金 峰 鄉 衛 生 所 師 三 級 醫 師 （ 八 十 九 年 五 月 一 日 至 九 十 年 五 月 二 十 二 日 ） 、 台 東 縣 蘭 嶼 鄉 衛

生 所 師 三 級 醫 師 （ 九 十 年 五 月 二 十 二 日 任 現 職 迄 今 ）  

貳 、  案 由 ：  

台 東 縣 衛 生 局 局 長 田 明 輝 默 許 其 子 台 灣 省 地 方 醫 護 人 員 養 成 計 畫 培 育 之 公 費 生 田 昌 坤 醫 師 至 台 東 縣 金

峰 鄉 衛 生 所 報 到 當 日 即 申 請 留 職 停 薪 、 赴 日 研 究 ， 未 依 規 定 程 序 報 請 衛 生 署 核 准 ， 事 發 後 則 以 疏 忽 為 由

掩 飾 違 反 規 定 之 事 實 ， 卻 不 通 知 其 子 返 國 ， 又 漠 視 法 令 規 定 ， 任 意 將 田 昌 坤 醫 師 調 派 台 東 縣 蘭 嶼 鄉 衛 生

所 服 務 ； 原 台 東 縣 金 峰 鄉 衛 生 所 田 昌 坤 醫 師 未 具 公 費 留 學 資 格 ， 且 未 經 衛 生 署 同 意 下 仍 赴 日 研 究 ， 既 未

誠 信 履 行 養 成 計 畫 公 費 學 生 志 願 保 證 書 所 訂 之 義 務 ， 又 違 反 養 成 計 畫 畢 業 生 服 務 管 理 要 點 之 規 定 ， 事 證

明 確 ， 核 其 二 人 所 為 均 違 反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之 規 定 ， 爰 依 法 提 案 彈 劾 。  

參 、 違 法 失 職 之 事 實 與 證 據 ：  

為 解 決 離 島 及 原 住 民 居 住 地 區 醫 護 人 才 缺 乏 問 題 ， 推 展 山 地 離 島 衛 生 醫 療 業 務 ， 加 強 對 山 地 離 島 居

民 之 醫 療 照 護 ， 原 台 灣 省 政 府 衛 生 處 （ 以 下 簡 稱 省 衛 生 處 ） 爰 訂 定 「 台 灣 省 地 方 醫 護 人 員 養 成 計 畫 」 【 證

一 】 （ 以 下 簡 稱 養 成 計 畫 ） ， 培 育 原 住 民 及 離 島 籍 屬 之 醫 護 人 員 ， 並 將 渠 等 分 發 至 離 島 及 原 住 民 居 住 地 區

服 務 ， 該 養 成 計 畫 採 獨 立 招 考 方 式 辦 理 ， 限 定 報 考 學 生 籍 屬 ， 錄 取 之 學 生 應 先 辦 妥 志 願 保 證 及 法 院 公 證

手 續 ， 始 准 入 學 列 為 公 費 生 ， 在 學 期 間 享 有 省 衛 生 處 給 予 學 雜 費 、 生 活 津 貼 、 書 籍 費 、 返 鄉 旅 費 等 公 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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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 遇 ， 對 於 課 業 不 佳 者 ， 另 提 供 課 業 輔 導 費 ， 請 學 校 加 強 輔 導 ， 至 於 學 生 畢 業 後 之 服 務 管 理 事 宜 ， 則 依

照 「 台 灣 省 地 方 醫 護 人 員 養 成 計 畫 畢 業 生 服 務 管 理 要 點 」 【 證 二 】 （ 以 下 簡 稱 養 成 計 畫 畢 業 生 服 務 管 理 要

點 ） 規 定 辦 理 ； 另 台 灣 省 政 府 於 民 國 （ 以 下 同 ） 八 十 八 年 七 月 一 日 進 行 功 能 與 組 織 調 整 後 ， 各 廳 、 處 、

會 之 業 務 移 由 中 央 各 部 、 會 承 受 ， 該 養 成 計 畫 及 管 理 要 點 則 係 由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（ 以 下 簡 稱 衛 生 署 ） 中 部

辦 公 室 承 辦 並 進 行 修 訂 ， 衛 生 署 並 於 八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二 日 函 報 行 政 院 核 備 【 證 三 】 ， 且 基 於 事 實 需 要 仍 繼

續 編 列 預 算 補 助 該 等 公 費 生 ， 對 公 費 生 之 分 發 、 服 務 賡 續 處 理 ， 並 未 中 斷 【 證 四 】 ， 是 項 業 務 自 九 十 年 一

月 起 則 改 由 該 署 醫 政 處 承 辦 ， 目 前 辦 理 中 之 計 畫 名 稱 為 「 台 灣 省 地 方 醫 護 人 員 養 成 續 辦 計 畫 」 。 依 該 計 畫

七 十 三 年 入 學 學 生 所 簽 立 之 「 台 灣 省 地 方 醫 護 人 員 養 成 計 畫 公 費 學 生 志 願 保 證 書 」 【 證 五 】 之 公 費 學 生 服

務 期 間 應 遵 守 事 項 第 五 項 、 第 六 項 （ 四 ） 及 養 成 計 畫 畢 業 生 服 務 管 理 要 點 第 七 點 及 第 八 點 （ 四 ） 之 規 定

： 「 本 公 費 學 生 畢 業 後 約 定 服 務 年 限 醫 師 為 十 年 」 【 證 五 】 、 「 約 定 服 務 期 間 除 主 管 機 關 應 實 際 需 要 專 案 保

送 進 修 外 ， 不 得 自 行 請 求 進 修 或 深 造 」 【 證 五 】 、 「 畢 業 生 服 務 期 間 得 申 請 調 整 服 務 地 區 ， 請 求 時 應 於 原 單

位 服 務 一 年 以 上 ， 報 由 本 府 衛 生 處 統 籌 協 調 辦 理 」 【 證 二 】 、 「 服 務 期 間 不 得 以 自 費 出 國 留 學 ， 但 經 服 務 機

關 核 轉 本 府 （ 註 ： 台 灣 省 政 府 ； 嗣 修 正 為 行 政 院 衛 生 署 ） 核 准 ， 並 依 國 外 留 學 有 關 規 定 取 得 公 費 留 學 資

格 者 ， 得 展 緩 服 務 」 【 證 二 】 ， 故 自 願 接 受 養 成 計 畫 之 公 費 畢 業 生 ， 應 本 誠 信 原 則 履 行 志 願 保 證 書 上 之 義

務 ， 服 務 期 間 若 要 留 學 ， 除 需 符 合 公 費 留 學 資 格 ， 亦 需 經 服 務 機 關 核 轉 衛 生 署 核 准 ， 且 於 原 單 位 服 務 一

年 以 上 ， 經 衛 生 署 同 意 ， 始 能 調 整 服 務 地 區 。  

原 台 東 縣 金 峰 鄉 （ 以 下 簡 稱 金 峰 鄉 ） 衛 生 所 醫 師 田 昌 坤 （ 以 下 簡 稱 田 醫 師 ， 現 為 該 縣 蘭 嶼 鄉 衛 生 所

醫 師 ） 係 台 東 縣 衛 生 局 現 任 局 長 田 明 輝 （ 以 下 簡 稱 田 局 長 ） 之 子 ， 為 養 成 計 畫 公 費 生 ， 七 十 三 年 進 入 高

雄 醫 學 院 醫 學 系 就 讀 ， 八 十 一 年 畢 業 ， 現 仍 於 履 行 服 務 期 間 ， 民 國 八 十 九 年 五 月 一 日 自 台 北 縣 烏 來 鄉 衛

生 所 商 調 至 金 峰 鄉 衛 生 所 服 務 【 證 六 】 ， 報 到 當 日 即 簽 請 該 所 主 任 高 正 治 （ 以 下 簡 稱 高 主 任 ） 同 意 自 八 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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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 年 六 月 一 日 起 至 九 十 年 五 月 三 十 日 止 ， 留 職 停 薪 、 赴 日 研 究 【 證 七 】 ， 後 經 台 東 縣 衛 生 局 於 五 月 五 日 時

， 不 無 故 意 引 用 「 公 務 人 員 留 職 停 薪 辦 法 」 第 四 條 第 一 項 第 三 款 規 定 ， 將 該 案 轉 陳 台 東 縣 政 府 鑒 核 【 證

八 】 ， 台 東 縣 政 府 未 核 轉 衛 生 署 核 准 即 依 衛 生 局 陳 報 資 料 ， 逕 自 於 五 月 二 十 日 同 意 田 醫 師 留 職 停 薪 、 赴 日

研 究 【 證 九 】 ； 另 田 醫 師 於 九 十 年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返 國 復 職 【 證 十 】 ， 並 於 五 月 二 十 二 日 調 派 蘭 嶼 鄉 衛 生 所

服 務 【 證 十 一 】 ， 其 於 金 峰 鄉 衛 生 所 實 際 服 務 期 間 未 滿 四 個 月 。  

又 衛 生 署 中 部 辦 公 室 於 八 十 九 年 七 月 三 十 一 日 接 獲 台 東 縣 衛 生 局 傳 真 始 知 田 醫 師 未 依 程 序 經 該 辦 公

室 核 准 即 出 國 研 究 【 證 十 二 】 ， 明 顯 違 反 規 定 ， 據 當 時 承 辦 業 務 之 科 長 朱 有 信 （ 以 下 簡 稱 朱 科 長 ） 稱 【 證

十 三 】 ： 「 我 們 一 直 打 電 話 給 田 局 長 ， 告 訴 他 說 你 這 是 違 反 規 定 的 ， 你 本 身 又 是 養 成 計 畫 的 學 生 ， 你 是 違

法 的 ， 你 應 該 趕 快 叫 你 的 孩 子 回 來 ， 他 說 我 不 知 道 ， 他 都 不 理 也 不 接 我 們 的 電 話 」 、 「 七 月 三 十 一 日 下 午

接 到 傳 真 ， 當 天 就 打 電 話 ， 至 少 我 個 人 打 過 一 次 ， 承 辦 人 打 了 幾 次 ， 都 是 那 個 下 午 」 、 「 我 們 第 一 次 簽 是

八 月 一 日 就 開 始 簽 跟 稿 ， 那 時 候 的 長 官 認 為 我 們 可 能 要 婉 轉 一 點 ， 我 們 就 一 直 用 電 話 跟 他 溝 通 ， 八 月 一

日 簽 稿 後 ， 再 來 就 是 九 月 十 一 日 、 十 三 日 ， 一 直 在 協 調 當 中 ， 希 望 對 方 趕 快 回 來 就 算 了 」 ； 另 有 關 養 成 計

畫 畢 業 生 服 務 管 理 要 點 所 稱 之 「 公 費 留 學 」 ， 據 朱 科 長 解 釋 ： 「 指 國 內 提 供 之 公 費 」 、 「 申 請 或 報 考 前 ， 要

先 報 給 我 們 ， 我 們 看 與 業 務 有 無 相 關 ， 我 們 會 通 知 他 准 予 報 考 （ 與 否 ） ， 至 於 他 （ 如 果 ） 考 上 後 之 出 缺 ，

我 們 會 再 找 人 遞 補 他 的 位 置 」 ， 然 田 醫 師 於 本 院 約 詢 時 稱 ， 渠 出 國 研 究 資 格 之 取 得 ， 係 主 動 寄 研 究 計 畫 給

日 本 國 埼 玉 醫 科 大 學 衛 生 學 教 室 ， 再 利 用 電 子 郵 件 聯 絡 五 、 六 次 ， 該 教 室 即 寄 來 招 聘 狀 【 證 十 九 】 ， 故 渠

公 費 出 國 研 究 之 資 格 ， 顯 與 該 管 理 要 點 所 稱 之 「 公 費 留 學 」 或 志 願 保 證 書 之 「 由 主 管 機 關 視 業 務 需 要 專

案 保 送 」 不 符 。 本 案 台 東 縣 衛 生 局 田 局 長 與 其 子 田 醫 師 顯 有 重 大 違 失 ， 茲 臚 列 如 次 ：  

甲 、  台 東 縣 衛 生 局 局 長 田 明 輝 部 分 ：  

一 、  按 台 東 縣 金 峰 鄉 為 山 地 鄉 ， 醫 師 招 聘 不 易 ， 田 局 長 負 統 籌 辦 理 縣 內 醫 療 衛 生 之 責 ， 理 應 審 慎 考 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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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 規 劃 縣 內 醫 師 人 力 資 源 。 然 田 局 長 於 商 調 田 醫 師 至 金 峰 鄉 衛 生 所 服 務 前 ， 即 知 渠 將 申 請 留 職 停

薪 、 赴 日 研 究 一 年 【 證 十 四 】 ， 且 田 局 長 於 本 院 約 詢 時 亦 表 示 「 台 東 真 的 醫 療 人 力 很 缺 乏 」 【 證 十

四 】 ， 惟 其 仍 將 其 子 商 調 至 金 峰 鄉 衛 生 所 ， 再 默 許 其 子 申 請 留 職 停 薪 、 赴 日 研 究 ， 致 金 峰 鄉 衛 生 所

乙 員 醫 師 員 額 懸 缺 超 過 二 年 ， 田 局 長 雖 辯 稱 ： 「 他 會 回 來 啊 ， 只 是 時 間 的 問 題 ， 又 不 是 去 了 就 走 人

」 、 「 （ 問 ： 不 是 人 力 不 足 嗎 ？ 人 力 不 足 又 調 了 一 個 不 能 用 的 ？ ） 不 是 不 能 用 ， 只 是 慢 一 點 用 」 【 證

十 四 】 ， 惟 田 醫 師 赴 日 研 究 期 間 ， 金 峰 鄉 衛 生 所 確 實 僅 有 高 主 任 乙 名 醫 師 ， 若 高 主 任 出 差 、 開 會 、

休 假 ， 即 無 醫 師 看 診 ， 故 田 局 長 難 脫 以 一 己 之 私 ， 卻 漠 視 鄉 民 醫 療 權 益 之 咎 。  

二 、  依 田 醫 師 所 簽 立 之 志 願 保 證 書 第 六 項 （ 四 ） 明 訂 ： 除 主 管 機 關 應 實 際 需 要 專 案 保 送 進 修 外 ， 不 得

自 行 請 求 進 修 或 深 造 。 然 渠 赴 日 研 究 資 格 之 取 得 ， 係 主 動 寄 送 研 究 計 畫 至 日 本 國 埼 玉 醫 科 大 學 衛

生 學 教 室 ， 再 透 過 電 子 郵 件 聯 繫 ， 即 獲 該 教 室 之 招 聘 狀 ， 田 醫 師 申 請 公 費 研 究 資 格 前 ， 既 未 先 經

衛 生 署 之 核 准 【 證 十 三 】 ， 且 非 台 東 縣 衛 生 局 專 案 保 送 進 修 ， 而 田 局 長 竟 於 本 院 約 詢 時 稱 ： 「 反 正

上 面 准 他 去 進 修 ， 就 給 他 去 ， 如 果 不 准 ， 我 們 也 不 會 去 」 【 證 十 四 】 ， 實 有 知 法 玩 法 ， 投 機 取 巧 之

失 。  

三 、  查 田 局 長 係 養 成 計 畫 第 一 期 之 公 費 畢 業 生 【 證 十 五 】 ， 民 國 七 十 三 年 其 子 田 醫 師 成 為 該 養 成 計 畫 第

三 期 之 公 費 學 生 時 ， 田 局 長 時 任 台 東 縣 衛 生 局 局 長 【 證 十 六 】 （ 六 十 八 年 九 月 至 七 十 六 年 六 月 、 八

十 八 年 九 月 二 十 三 日 迄 今 ） ， 且 田 局 長 曾 擔 任 台 北 縣 衛 生 局 局 長 乙 職 【 證 十 六 】 （ 八 十 一 年 二 月 至

八 十 八 年 九 月 二 十 三 日 ） ， 至 八 十 九 年 五 月 前 ， 在 台 東 縣 及 台 北 縣 擔 任 局 長 職 務 合 計 已 超 過 十 六 年

， 該 二 縣 境 內 又 均 有 山 地 或 離 島 鄉 鎮 ， 故 無 論 於 公 於 私 ， 田 局 長 對 於 該 計 畫 之 規 定 應 知 之 甚 詳 ；

台 灣 省 政 府 雖 於 八 十 八 年 七 月 一 日 進 行 功 能 與 組 織 調 整 ， 然 該 養 成 計 畫 及 管 理 要 點 則 由 衛 生 署 中

部 辦 公 室 承 辦 同 時 進 行 修 訂 ， 並 未 廢 止 ， 衛 生 署 僅 係 修 正 若 干 規 定 於 八 十 八 年 十 二 月 二 日 函 報 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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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 院 核 備 【 證 三 】 ， 經 行 政 院 於 九 十 年 二 月 六 日 以 台 九 十 衛 字 第 ○ ○ 五 二 三 一 號 函 修 正 備 查 ， 八 十

八 年 至 九 十 年 間 衛 生 署 仍 依 該 計 畫 繼 續 培 養 山 地 離 島 籍 屬 之 養 成 醫 師 ， 且 公 費 生 與 主 辦 單 位 間 有

契 約 關 係 存 在 ， 此 法 律 關 係 不 因 精 省 而 消 滅 ； 另 一 般 公 職 醫 師 之 商 調 ， 並 無 需 經 過 衛 生 署 之 同 意

， 然 田 醫 師 原 服 務 於 台 北 縣 烏 來 鄉 衛 生 所 ， 在 申 請 商 調 至 金 峰 鄉 衛 生 所 前 ， 曾 依 規 定 向 衛 生 署 中

部 辦 公 室 申 請 同 意 ， 該 辦 公 室 亦 函 復 台 東 縣 衛 生 局 ： 「 有 關 地 方 醫 護 人 員 養 成 計 畫 醫 學 系 公 費 畢 業

生 田 昌 坤 先 生 ， 服 務 於 台 北 縣 烏 來 鄉 衛 生 所 ， 申 請 商 調 至 台 東 縣 金 峰 鄉 衛 生 所 服 務 案 ， 本 辦 公 室

同 意 所 請 」 【 證 十 七 】 ， 台 東 縣 衛 生 局 承 辦 人 員 亦 曾 將 該 辦 公 室 同 意 書 函 陳 送 田 局 長 核 示 以 辦 理 商

調 【 證 十 七 】 ， 在 在 證 明 田 局 長 及 田 醫 師 顯 然 均 知 渠 等 養 成 計 畫 醫 學 系 公 費 畢 業 生 在 履 行 服 務 期 間

之 調 派 ， 與 一 般 公 職 醫 師 不 同 ， 需 受 衛 生 署 之 管 制 。 田 局 長 先 辯 稱 因 精 省 相 關 法 令 不 明 確 【 證 十

四 】 ， 未 能 依 規 定 事 前 報 備 ， 後 改 口 表 示 不 知 道 該 養 成 計 畫 畢 業 生 服 務 管 理 要 點 【 證 十 四 】 ， 又 再

稱 田 醫 師 出 國 研 究 案 係 其 下 屬 核 定 ， 而 非 由 其 判 行 【 證 十 四 】 ， 其 於 事 後 方 知 衛 生 局 之 處 理 方 式 ，

惟 仍 未 指 示 下 屬 重 行 處 理 ， 顯 有 怠 忽 職 責 且 默 認 該 局 人 員 之 處 理 方 式 。 田 局 長 前 後 說 詞 反 覆 ， 企

圖 以 疏 忽 為 由 掩 飾 違 反 規 定 之 事 實 ， 或 規 避 責 任 指 陳 本 案 純 係 下 屬 作 業 缺 失 ， 實 有 不 當 。  

四 、  又 衛 生 署 中 部 辦 公 室 朱 科 長 在 本 院 約 詢 時 表 示 ， 八 十 九 年 七 月 三 十 一 日 下 午 開 始 ， 即 多 次 以 電 話

通 知 田 局 長 要 求 其 子 田 醫 師 立 即 返 國 ， 田 局 長 在 本 院 約 詢 時 則 否 認 曾 接 獲 衛 生 署 中 部 辦 公 室 之 電

話 ， 且 稱 ： 「 以 為 衛 生 署 已 經 默 認 他 赴 日 研 究 」 、 「 未 通 知 他 返 國 」 、 「 後 來 到 三 月 份 才 知 道 要 他 趕 快

回 來 ， 不 過 他 二 月 就 已 經 回 來 了 」 云 云 【 證 十 四 】 。 惟 查 台 東 縣 衛 生 局 曾 於 八 十 九 年 十 一 月 十 六 日

以 八 九 衛 人 字 第 八 九 ○ ○ 九 九 八 八 號 函 台 東 縣 政 府 【 證 十 八 】 ， 該 局 「 依 衛 生 署 函 復 指 示 ， 電 告 田

員 按 時 回 國 履 行 服 務 義 務 至 七 年 期 滿 」 ， 益 證 田 局 長 未 通 知 田 醫 師 返 國 ， 任 令 渠 違 規 狀 態 持 續 存 在

， 行 事 苟 且 敷 衍 ， 推 諉 卸 責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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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 、  再 田 醫 師 於 金 峰 鄉 衛 生 所 實 際 服 務 期 間 未 滿 四 個 月 ， 台 東 縣 衛 生 局 亦 違 反 養 成 計 畫 畢 業 生 服 務 管

理 要 點 規 定 在 未 經 衛 生 署 同 意 下 ， 於 九 十 年 五 月 二 十 二 日 將 渠 調 派 蘭 嶼 鄉 衛 生 所 服 務 【 證 十 一 】 ，

田 局 長 於 本 院 約 詢 時 辯 稱 ： 「 這 規 定 實 在 是 行 不 通 ， 我 們 現 在 已 經 沒 有 醫 師 了 ， 又 沒 有 人 要 來 」 、 「

我 有 簽 給 縣 長 啊 ！ 」 、 「 不 是 按 署 裏 的 解 釋 ， 若 受 署 裏 面 的 管 制 行 不 通 」 【 證 十 四 】 ， 田 局 長 兼 具 公

職 及 養 成 計 畫 公 費 生 醫 師 之 身 分 ， 對 於 相 關 之 規 定 知 之 甚 明 ， 卻 以 該 要 點 之 規 定 行 不 通 為 由 ， 置

該 要 點 對 人 員 調 派 之 規 定 於 不 顧 ， 有 違 公 務 人 員 依 法 行 政 之 原 則 ， 亦 有 違 失 。  

乙 、  原 台 東 縣 金 峰 鄉 衛 生 所 醫 師 田 昌 坤 部 分 ：  

一 、  田 醫 師 於 本 院 約 詢 時 表 示 ， 渠 於 民 國 七 十 三 年 入 學 時 曾 親 自 簽 立 「 台 灣 省 地 方 醫 護 人 員 養 成 計 畫

公 費 學 生 志 願 保 證 書 」 【 證 十 四 】 ， 且 其 父 亦 為 該 養 成 計 畫 之 公 費 生 ， 又 曾 擔 任 台 北 縣 及 台 東 縣 衛

生 局 局 長 職 務 合 計 超 過 十 六 年 ， 故 田 醫 師 對 於 該 養 成 計 畫 公 費 生 醫 師 在 履 行 服 務 期 間 之 調 派 、 進

修 與 一 般 公 職 醫 師 不 同 ， 需 受 衛 生 署 之 管 制 應 知 之 甚 詳 ， 此 由 田 醫 師 在 申 請 商 調 至 金 峰 鄉 衛 生 所

前 ， 曾 於 八 十 九 年 二 月 十 五 日 向 衛 生 署 申 請 同 意 乙 案 證 之 【 證 十 七 】 。  

二 、  惟 查 田 醫 師 赴 日 研 究 資 格 之 取 得 ， 係 主 動 寄 發 研 究 計 畫 至 日 本 國 埼 玉 醫 科 大 學 衛 生 學 教 室 ， 再 利

用 電 子 郵 件 聯 絡 五 、 六 次 後 【 證 十 四 】 ， 該 教 室 即 於 八 十 九 年 一 月 三 十 一 日 同 意 提 供 其 公 費 進 行 研

究 【 證 十 九 】 ； 渠 申 請 該 公 費 後 ， 並 未 立 即 向 當 時 服 務 之 台 北 縣 烏 來 鄉 衛 生 所 申 請 留 職 停 薪 ， 至 八

十 九 年 五 月 一 日 商 調 到 其 父 擔 任 衛 生 局 局 長 之 台 東 縣 金 峰 鄉 衛 生 所 報 到 ， 才 於 同 日 簽 請 該 衛 生 所

高 主 任 核 可 留 職 停 薪 ， 渠 原 簽 內 容 為 ： 「 職 田 昌 坤 因 業 務 需 要 ， 擬 研 究 台 灣 與 日 本 Ｂ 型 肝 炎 防 治 之

比 較 ， 於 日 前 獲 日 本 國 埼 玉 醫 科 大 學 公 費 留 學 ， 依 公 務 人 員 留 職 停 薪 辦 法 第 四 條 一 項 三 款 請 准 予

留 職 停 薪 乙 年 （ 自 民 國 八 十 九 年 六 月 一 日 起 至 九 十 年 五 月 三 十 日 止 ） ， 機 會 實 屬 難 逢 ， 懇 請  鈞 長

秉 持 愛 護 部 屬 之 心 准 予 所 請 ， 職 當 感 激 不 盡 」 【 證 七 】 。 則 依 「 台 灣 省 地 方 醫 護 人 員 養 成 計 畫 公 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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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 生 志 願 保 證 書 」 之 公 費 學 生 服 務 期 間 應 遵 守 事 項 第 六 項 （ 四 ） 規 定 ： 「 約 定 服 務 期 間 除 主 管 機 關

應 實 際 需 要 專 案 保 送 進 修 外 ， 不 得 自 行 請 求 進 修 或 深 造 」 ， 田 醫 師 非 經 主 管 機 關 應 實 際 需 要 專 案 保

送 進 修 ， 其 出 國 研 究 資 格 ， 明 顯 違 反 規 定 。 又 有 關 養 成 計 畫 畢 業 生 服 務 管 理 要 點 所 稱 之 「 公 費 留

學 」 ， 如 前 所 述 ， 據 衛 生 署 主 管 科 長 解 釋 ， 指 國 內 提 供 之 公 費 ， 且 申 請 或 報 考 前 ， 要 先 申 請 衛 生 署

核 准 【 證 十 三 】 ， 然 查 田 醫 師 向 日 本 國 埼 玉 醫 科 大 學 衛 生 學 教 室 申 請 公 費 前 ， 並 未 經 衛 生 署 之 核 准

【 證 十 三 】 ； 另 經 教 育 部 國 際 文 教 處 之 電 話 說 明 ， 台 灣 留 學 生 若 要 取 得 日 本 公 費 留 學 ， 需 經 過 教 育

部 或 日 本 交 流 協 會 主 辦 或 代 辦 之 考 詴 ， 通 過 考 詴 後 才 能 獲 得 公 費 留 學 資 格 ， 且 教 育 部 提 供 之 公 費

期 間 約 為 四 年 ， 日 本 交 流 協 會 為 二 年 ， 除 博 士 後 研 究 或 在 學 博 士 班 學 生 之 公 費 研 究 外 ， 留 學 生 通

常 需 取 得 學 分 或 學 位 。 然 田 醫 師 非 博 士 後 研 究 ， 渠 申 請 出 國 期 間 僅 一 年 ， 且 未 獲 學 分 或 學 位 ， 渠

取 得 之 公 費 ， 亦 非 教 育 部 或 日 本 交 流 協 會 提 供 ， 也 非 自 日 本 國 埼 玉 醫 科 大 學 處 獲 得 ， 而 係 由 該 大

學 衛 生 學 教 室 所 提 供 ， 性 質 類 似 我 國 大 學 某 一 研 究 所 提 供 之 獎 學 金 ， 顯 與 教 育 部 國 際 文 教 處 所 稱

之 「 公 費 留 學 」 規 定 亦 不 符 。 另 本 院 調 查 委 員 於 約 詢 時 指 出 田 醫 師 簽 呈 上 所 稱 「 獲 日 本 國 埼 玉 醫

科 大 學 公 費 留 學 」 與 事 實 不 符 ， 渠 則 稱 ： 「 那 個 簽 呈 是 我 同 事 幫 我 打 的 ， 因 為 我 不 會 打 電 腦 中 文 。

打 錯 了 ， 我 沒 有 注 意 到 」 【 證 十 四 】 ， 益 證 渠 出 國 研 究 之 資 格 非 為 公 費 留 學 。  

三 、  是 以 田 醫 師 為 養 成 計 畫 之 公 費 生 ， 深 受 國 家 栽 培 及 特 殊 保 障 ， 卻 未 經 衛 生 署 核 准 ， 即 向 日 本 國 埼

玉 醫 科 大 學 衛 生 學 教 室 申 請 赴 日 研 究 ； 尚 未 對 金 峰 鄉 民 眾 提 供 醫 療 服 務 ， 即 無 視 個 人 留 職 停 薪 對

衛 生 所 醫 師 人 力 、 醫 療 品 質 造 成 之 影 響 ， 仍 申 請 留 職 停 薪 、 赴 日 研 究 ； 未 獲 取 公 費 留 學 資 格 ， 卻

於 簽 呈 上 稱 「 獲 日 本 國 埼 玉 醫 科 大 學 公 費 留 學 」 ， 且 未 經 衛 生 署 同 意 而 違 反 規 定 、 赴 日 研 究 ， 既 不

履 行 養 成 計 畫 公 費 學 生 志 願 保 證 書 所 訂 之 義 務 ， 又 違 反 養 成 計 畫 畢 業 生 管 理 要 點 之 規 定 ， 違 失 之

咎 ， 殊 非 尋 常 。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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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 、 彈 劾 理 由 及 適 用 之 法 律 條 款 ：  

按 台 灣 省 地 方 醫 護 人 員 養 成 計 畫 錄 取 之 學 生 ， 入 學 前 應 先 辦 妥 志 願 保 證 及 法 院 公 證 手 續 ， 查 民 國 七

十 三 年 入 學 學 生 所 簽 立 之 「 台 灣 省 地 方 醫 護 人 員 養 成 計 畫 公 費 學 生 志 願 保 證 書 」 中 有 關 公 費 學 生 服 務 期

間 應 遵 守 事 項 第 五 項 ： 「 本 公 費 學 生 畢 業 後 約 定 服 務 年 限 醫 師 為 十 年 」 、 第 六 項 （ 四 ） ： 「 約 定 服 務 期 間 除

主 管 機 關 應 實 際 需 要 專 案 保 送 進 修 外 ， 不 得 自 行 請 求 進 修 或 深 造 。 」 ； 另 「 台 灣 省 地 方 醫 護 人 員 養 成 計 畫

畢 業 生 服 務 管 理 要 點 」 第 七 點 及 第 八 點 （ 四 ） 則 分 別 規 定 ： 「 畢 業 生 服 務 期 間 得 申 請 調 整 服 務 地 區 ， 請 求

時 應 於 原 單 位 服 務 一 年 以 上 ， 報 由 本 府 衛 生 處 統 籌 協 調 辦 理 」 、 「 服 務 期 間 不 得 以 自 費 出 國 留 學 ， 但 經 服

務 機 關 核 轉 本 府 核 准 ， 並 依 國 外 留 學 有 關 規 定 取 得 公 費 留 學 資 格 者 ， 得 展 緩 服 務 」 。  

原 台 東 縣 金 峰 鄉 衛 生 所 醫 師 田 昌 坤 係 台 東 縣 衛 生 局 局 長 田 明 輝 之 子 ， 為 民 國 七 十 三 年 入 學 之 台 灣 省

地 方 醫 護 人 員 養 成 計 畫 公 費 畢 業 生 ， 入 學 前 曾 簽 立 志 願 保 證 書 ， 八 十 一 年 自 高 雄 醫 學 院 醫 學 系 畢 業 ， 現

仍 在 履 行 服 務 期 間 ， 於 民 國 八 十 九 年 一 月 前 ， 卻 主 動 寄 送 研 究 計 畫 至 日 本 國 埼 玉 醫 科 大 學 衛 生 學 教 室 ，

自 行 請 求 進 修 ， 再 透 過 電 子 郵 件 之 聯 繫 ， 而 獲 該 教 室 之 公 費 留 學 招 聘 狀 ， 是 以 其 出 國 研 究 資 格 之 取 得 ，

既 非 主 管 機 關 應 實 際 需 要 專 案 保 送 進 修 ， 亦 未 經 衛 生 署 同 意 申 請 或 報 考 ， 且 田 醫 師 於 同 年 五 月 一 日 自 台

北 縣 烏 來 鄉 衛 生 所 商 調 至 台 東 縣 金 峰 鄉 衛 生 所 服 務 ， 即 於 報 到 當 日 簽 請 該 衛 生 所 主 任 高 正 治 同 意 自 八 十

九 年 六 月 一 日 起 至 九 十 年 五 月 三 十 日 止 ， 留 職 停 薪 ， 赴 日 進 修 。 嗣 田 醫 師 於 九 十 年 二 月 二 十 六 日 返 國 至

金 峰 鄉 衛 生 所 復 職 後 ， 復 於 同 年 五 月 二 十 二 日 即 予 調 派 蘭 嶼 鄉 衛 生 所 服 務 ， 既 未 報 經 衛 生 署 同 意 ， 且 其

於 金 峰 鄉 衛 生 所 實 際 服 務 期 間 未 滿 四 個 月 ， 均 違 反 上 開 管 理 要 點 之 規 定 。  

按 田 局 長 既 為 台 灣 省 地 方 醫 護 人 員 養 成 計 畫 之 公 費 生 醫 師 ， 對 於 相 關 規 定 應 知 之 甚 詳 ， 又 其 為 該 縣 衛

生 行 政 首 長 ， 肩 負 督 導 、 辦 理 全 縣 衛 生 行 政 之 責 ， 且 台 東 縣 境 內 部 分 山 地 鄉 之 醫 療 資 源 不 足 ， 醫 師 人 力 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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乏 ， 田 局 長 對 於 醫 師 人 力 之 補 實 ， 更 應 戮 盡 心 力 。 然 渠 既 知 其 子 田 醫 師 將 申 請 留 職 停 薪 、 赴 日 研 究 ， 金 峰

鄉 衛 生 所 乙 員 醫 師 員 額 將 懸 缺 二 年 ， 卻 仍 向 台 北 縣 烏 來 鄉 衛 生 所 商 調 其 子 至 縣 內 之 金 峰 鄉 衛 生 所 服 務 ， 再

默 許 其 子 於 到 職 當 日 即 申 請 留 職 停 薪 、 赴 日 研 究 ； 且 漠 視 衛 生 局 未 審 核 其 子 未 具 公 費 留 學 資 格 ， 同 時 未 依

規 定 經 過 衛 生 署 之 核 准 ； 俟 衛 生 署 發 現 違 規 情 事 要 求 其 子 返 國 後 ， 雖 以 公 文 函 復 依 指 示 辦 理 ， 卻 仍 未 通 知

其 子 立 即 返 國 服 務 ， 任 令 違 規 狀 態 持 續 存 在 ； 其 子 返 國 後 ， 田 局 長 又 未 依 規 定 ， 任 意 將 於 金 峰 鄉 衛 生 所 實

際 服 務 期 間 未 滿 四 個 月 之 田 醫 師 ， 在 未 經 衛 生 署 同 意 下 ， 逕 自 調 派 蘭 嶼 鄉 衛 生 所 服 務 。 且 本 案 除 本 院 外 ，

行 政 院 衛 生 署 、 台 東 縣 政 府 曾 多 次 要 求 台 東 縣 衛 生 局 查 明 見 復 或 議 處 相 關 失 職 人 員 ， 署 名 為 「 一 群 不 平 之

公 費 生 」 亦 曾 多 次 向 不 同 單 位 檢 舉 ， 然 田 局 長 先 辯 稱 因 精 省 相 關 法 令 不 明 確 ， 未 能 依 規 定 事 前 報 備 云 云 ，

後 稱 「 不 曉 得 有 該 要 點 」 、 「 管 理 辦 法 在 一 科 ， 我 也 不 知 道 ， 他 們 沒 有 附 上 去 ， 文 也 不 在 我 的 手 上 判 行 」 ，

再 辯 之 「 以 為 衛 生 署 已 經 默 認 他 赴 日 研 究 」 ， 在 在 顯 示 其 未 能 恪 遵 法 令 、 知 法 守 法 ， 且 推 諉 卸 責 、 情 節 灼

見 。 顯 有 違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一 條 ： 「 公 務 員 應 依 法 律 命 定 所 定 ， 執 行 其 職 務 」 、 同 法 第 五 條 ： 「 公 務 員 應 誠

實 ， 謹 慎 勤 勉 」 、 第 六 條 ： 「 公 務 員 不 得 假 借 權 力 ， 以 圖 本 身 或 他 人 之 利 益 」 ， 及 同 法 第 七 條 ： 「 公 務 員 執 行

職 務 ， 應 力 求 確 實 」 之 規 定 。  

田 昌 坤 醫 師 為 養 成 計 畫 之 公 費 生 ， 深 受 國 家 栽 培 ， 入 學 前 又 曾 簽 立 志 願 保 證 書 ， 卻 未 本 誠 信 原 則 ， 履

行 服 務 義 務 ， 事 先 未 經 衛 生 署 核 准 ， 即 向 日 本 國 埼 玉 醫 科 大 學 衛 生 學 教 室 申 請 赴 日 研 究 ； 又 於 金 峰 鄉 衛 生

所 報 到 當 日 ， 尚 未 對 金 峰 鄉 民 眾 提 供 醫 療 服 務 前 ， 無 視 個 人 留 職 停 薪 對 衛 生 所 醫 師 人 力 、 醫 療 品 質 造 成 之

影 響 ， 仍 申 請 留 職 停 薪 、 赴 日 研 究 ； 且 未 獲 取 公 費 留 學 資 格 ， 卻 於 簽 呈 上 稱 「 獲 日 本 國 埼 玉 醫 科 大 學 公 費

留 學 」 ， 致 金 峰 鄉 衛 生 所 、 台 東 縣 衛 生 局 、 台 東 縣 政 府 相 關 人 員 或 以 有 心 之 包 庇 或 因 無 心 之 誤 導 即 核 准 渠

出 國 ， 而 未 經 衛 生 署 同 意 ， 均 有 違 台 灣 省 地 方 醫 護 人 員 養 成 計 畫 畢 業 生 服 務 管 理 要 點 之 規 定 ， 顯 有 違 公 務

員 服 務 法 第 一 條 ： 「 公 務 員 應 依 法 律 命 定 所 定 ， 執 行 其 職 務 」 、 同 法 第 五 條 ： 「 公 務 員 應 誠 實 ， 謹 慎 勤 勉 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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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 規 定 。  

 
據 上 論 結 ： 台 東 縣 衛 生 局 局 長 田 明 輝 違 反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一 、 五 、 六 、 七 條 之 規 定 、 原 台 東 縣 金 峰 鄉 衛 生

所 醫 師 田 昌 坤 違 反 公 務 員 服 務 法 第 一 、 五 條 之 規 定 ， 而 有 公 務 員 懲 戒 法 第 二 條 第 一 款 之 應 受 懲 戒 事 由 ， 爰

依 監 察 法 第 六 條 規 定 提 案 彈 劾 ， 移 請 公 務 員 懲 戒 委 員 會 依 法 懲 戒 。  


